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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从农地“三权分

置”视角,分析中国农地制度改革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与竞争的理论逻辑,并以农地“三权分置”政策实施为

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和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地“三权分置”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

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弱垄断势力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大,这些结论在排除行业发展趋势、全国性政策影

响、控制非平行趋势后仍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农地“三权分置”通过降低农产品加工企业成本促进了技术创新.

此外,农地“三权分置”对林产品加工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种植加工与养殖加工企业.研究展现了农地

“三权分置”在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与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为理解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经济效应提供了经验

证据.

关键词:农地“三权分置”;技术创新;垄断势力;准自然实验;农产品加工企业

中图分类号:F３０７．５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Ｇ５２３０(２０２４)０１Ｇ０１２１Ｇ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Ｇ０７Ｇ２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脱贫摘帽地区内生发展能力提升的适宜路径与精准政

策研究”(２１AGL０２９);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农户福利提

升的路径和机制研究”(２２JHQ０２１)

作者简介:曾　萤(１９９３— ),女,四川达州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杨　丹(１９８１— ),女,湖北宜昌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刘自敏(１９８１— ),男,四川德阳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本文通讯作者.

一、引言

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是乡村产业振兴、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创新

内容不仅包括工艺、装备,还涉及农业技术、管理方法、收获技术以及贮藏运输等方面.农产品加工企

业开展科技创新,有助于增强农业产业链的发展活力.２０２３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实施农产品

加工业提升行动,引导大型农业企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将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乡村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然而,农产品加工业存在技术“卡脖子”、梯次加工技术缺乏和装备自主创新

不足等现实问题① .«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基本战略.

２０２１年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进一步将“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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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农业全产业链开发”提升到战略高度.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竞争与创新成为突破产业发展瓶颈、驱
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适宜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农业提质增效的坚强基石.农地“三权分置”是中国农地制度的一次重大

变革,是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的制度基础[１].２０１４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指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

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首次将农地“三权分置”以政

策的形式确立.此后,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强调落实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２０１９年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明确了农地“三权分置”制度的法律效力.农地“三
权分置”是农地集体所有制下,实现农地市场化配置的重大制度变革,是中国特色农地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
学术界对农地“三权分置”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大量讨论,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户收入[２]、土地流

转[３]、耕地保护[４]等方面,对农业下游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关注不足.如图１所示,农产品加工业上

市公司的研发支出数据表明,２０１４年“三权分置”政策实施前,垄断势力② 超过行业中位数的领先企业

和低于中位数的追随企业的平均研发支出均增长缓慢,且两类企业的研发支出差距明显;政策实施

后,农产品加工企业研发支出的增速明显提升,且领先企业与追随企业的差距迅速缩小,竞争持续加

剧③ .企业研发支出的这种改变是否与农地“三权分置”有关? 其影响机制是什么? 为何对不同地位

的企业影响不同?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垄断势力引入分析框架,分析农地“三权分置”影响技术

创新的机制,并探讨其在垄断势力上的异质性,从而揭示农地“三权分置”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竞争与创

新的影响.

图１　农产品加工业上市公司的平均研发支出(单位:千万元)

　　现有文献分析了外部环境[５]、产业政策[６][７]、企业特征[８]、治理特征[９]等多方面因素对企业技术

创新的影响,但聚焦农业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局限于税收减免[１０]、融资补贴[１１]和政策补

贴[１２]等产业政策,鲜有研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改革与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首先,农地

“三权分置”通过明晰农地权益内容,稳定农业生产者预期,避免产权不稳定挤出农业投资,从而提升

农业生产效率[８].随着农业效率的不断提升,农地“三权分置”通过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１],促进

产业链横向与纵向竞争加剧[１３],从而推动农业产业链技术创新.其次,通过保障农地经营权,促使农

地经营权从农户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推动农业产业链向“农户＋合作社”“农户＋企业”“农户＋
合作社＋企业”等形态转变,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２].随着农业产业链衔接效率的提升,下游加工企

业的交易成本、经营风险持续下降[１４],从而可能影响加工企业创新.最后,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角度

来看,农地“三权分置”是一种推动农地要素市场发育的制度变革[１],上游要素市场变革将影响产业链

下游的企业创新,激励落后企业追赶[１５][１６].可见,现有文献分析了农地“三权分置”影响农业产业链

以及产业链创新的理论逻辑,但少有文献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关于农地“三权分置”、垄断势力与技术创新的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农地“三权分置”对垄

断势力的影响研究,现有研究认为农地“三权分置”能够吸引更多优秀的农业经营主体[１],削弱垄断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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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市场影响力,促进竞争[１７].二是有关垄断势力与技术创新的研究,研究结论还存在争议.熊彼

特认为垄断势力带来的资源有利于创新成功,即熊彼特效应[８].而新古典学派认为垄断势力容易导

致市场垄断,不利于创新,即阿罗效应.由此形成了“熊彼特—阿罗”争论.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学
者们发现垄断势力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随着竞争水平[５]、行业壁垒[１８]、竞争模式[１９]、创新替代性[２０]、博
弈的动态和静态特征[２１]的变化而变化.总体来看,农地“三权分置”、垄断势力是影响技术创新的重

要因素,而农地“三权分置”作为一种农业基础制度改革,可能对农业产业链产生深远影响[２２],其如何

影响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 现有研究还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实证研究较少.
本文以农地“三权分置”实施为准自然实验,使用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中国农地制度改革影响农产

品加工企业创新的方向与机制,并分析这种影响在垄断势力上的异质性.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的贡

献在于:第一,从农地“三权分置”视角,分析中国农地制度改革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可能的推

动作用,丰富了农地制度改革经济效应的研究;第二,结合农产品生命特征及其加工工艺的专用性,分
析企业成本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通过企业成本将农地“三权分置”与农产品加工企

业技术创新联系起来,将它们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探索农地“三权分置”影响农产

品加工企业创新的路径;第三,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将垄断势力纳入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农地“三权

分置”创新效应在垄断势力方面的异质性,观察农地“三权分置”创新效应的实现环境.

二、理论框架

(一)农地“三权分置”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的理论逻辑

创新是一项需要大量资源投入的活动,涉及人力、资金、时间、设备和材料等各方面资源.熊彼特

强调了资源的丰富程度对于创新的重要性,认为资源丰富的企业更容易创新成功[８].在农产品加工

领域,由于农产品的季节性、易腐性以及地域性等特点,加工企业往往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以应对原料

采购与生产加工带来的挑战,导致农业领域特有的高额企业成本,致使创新资源被挤占,引起企业创

新不足.农地“三权分置”能降低要素成本和生产成本,进而推动企业资源向创新倾斜.

１．农产品加工企业成本限制技术创新的理论解释.受农产品生命特征的影响,农产品加工企业

成本高,容易出现要素成本过高挤出创新投资、生产成本过高制约创新活动频率和质量的情况.
一方面,农产品的生命特征给农产品加工企业带来高额的要素成本,容易挤出创新方面的投资.

首先,由于农产品品质的复杂性,采购农产品需要经过专业的处理和检验,这涉及质量检验成本.同

时,农产品加工企业可能需要复杂和昂贵的冷链物流,以确保农产品在供应链中的质量和新鲜度.冷

链物流、质量检验等开支提高了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要素成本,容易引起资金紧张,挤占企业在研发和

创新方面的投入[１３].其次,农产品价格常常受到市场供需和自然因素的影响,导致农产品加工企业

的要素价格波动较大.一些创新项目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投资回报.在要素价格波动大的

情况下,企业会倾向于追求短期内能够带来收益的项目,而不是长期的创新项目.最后,农产品生产

具有地域性,叠加中国小农经营的限制,农产品加工企业往往需要支付较高的运输成本、搜寻成本和

谈判成本等,这些交易成本使企业更多关注供应链管理问题,而忽视技术创新与产品开发等活动.
另一方面,农产品生产的季节性、风险性,及其加工工艺的专用性会提高企业加工成本,降低创新

活动的频率和质量.首先,很多农产品具有季节性,其加工需求也随着季节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如

果工厂或加工设施只在特定季节运作,那么在低谷期需要面对额外的员工工资、设备维护费用;在高

峰期,则需要储存和处理大量农产品,产生额外的管理和储存成本.这些成本的上升会使企业更多关

注流程改进或优化现有产品,而忽视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其次,受气候因素影响,农产品供应容易

遭受病虫灾害的冲击,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供应链风险较高.而技术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加
剧企业的经营风险,从而使农产品加工企业在创新方面更为保守,避免投入风险较大的创新项目[６].
最后,农产品加工可能涉及特殊的加工技术,以确保食品安全.这种工艺的专用性较强,需要特殊的

设备和技术,导致较高的固定成本,引起资金短缺,使企业缺乏足够的资金进行研究和开发活动,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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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创新的频率[８].此外,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还具有地域性,技术知识共享机会欠缺,这也抑制了企

业创新能力提升.以上农产品加工特性会提高企业的加工成本,增加经营风险,从而迫使企业将较多

资源集中在确保生产的基本阶段,抑制创新活动的频率和质量.

２．农地“三权分置”通过降低成本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解释.农地“三权分置”能
缓解农产品加工企业成本压力进而推动企业创新,具体地,通过降低要素成本、加工成本等发挥作用.

农地“三权分置”可以降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要素采购成本、交易成本等,从而避免要素成本过高

挤压技术创新.首先,农地“三权分置”能推动农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从而促使农产

品供给数量增多、价格下降[１４].农产品价格下降有助于降低要素采购成本,进而减少企业资金的占

用,使企业有更多的资源用于研发活动[１３].其次,农地“三权分置”通过明确农地流转的权利与义务,
推动农地从小规模农户向大规模农户流转集中,实现规模经营[１],有助于提高农产品交易规模,进而

有助于降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搜寻成本与运输成本.最后,农地“三权分置”形成的规模效应,有力促

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１][２],其中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和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在农产品生产

与交易过程中发挥着指导、监督和验收的职能,有助于降低农产品加工企业为监测质量、监督交易而

耗费的成本.同时,随着农地“三权分置”培育出更多高效率的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加工企业可选择

的供货商增多[１３][２２],进而降低农产品采购过程中的转换成本.当面临技术创新这类具有专用投资特

征的投资决策时,转换成本下降能避免企业被上游供货商“敲竹杠”[２３].农地“三权分置”通过降低要

素交易中的监督成本、转换成本等,一定程度上将农产品加工企业从要素交易中解放出来,使企业有

更多精力、更多资源投入技术创新.反之,企业则会更关注成本效益和风险,从而减少创新[６].
农地“三权分置”能够提高农产品初加工水平,改善农产品加工性能,从而降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

加工成本.一方面,农地“三权分置”能吸引更多资源流向农村,延长农村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初加

工水平[１].随着初加工水平的不断提升,农产品耐储存水平持续提高,这可以降低农产品供给波动带

来的影响,使企业更加稳定地进行生产.这种稳定性可以为企业带来诸多成本优势,释放更多资源进

而支持企业创新[８][１３].其影响机制包括如下方面:平稳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提高员工管理效率,降低

劳动力成本;降低库存的季节性波动,降低仓储费用、保险费用以及可能的库存损耗费用;避免设备闲

置,提升资本利用率,降低固定成本等.另一方面,农地“三权分置”可以推动农业长期投资,实现农业

生产集约化与生态化[２４].随着农业集约化水平的提高,生产管理更加精细,化肥、农药和兽药等的使

用也更加规范,从而减少农产品药物残留,农产品品质更有保障,产出时间更均匀.这种性能改善对

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原料损耗、加工效率、设备维护、产品合格率等均有重要影响,有助于降低单位产品

的生产成本.高效的生产加工过程可以释放企业精力,促进企业进行知识分享和学习,推动企业更好

地适应和采纳新技术,为技术研发与应用提供更好的企业生态.此外,随着加工效率的不断提升,新
产品从概念到市场的周期缩短,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

以上说明了农地“三权分置”通过降低农产品加工企业成本推动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
降低成本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存在必然性.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由于农产品加工业兼

具农业与加工行业的特征,该领域内企业众多,具有较强的竞争性.当农产品企业通过降低成本获取

更大的利润空间后,其会成为行业内其他企业追逐、模仿及竞争的对象,为了保持竞争优势,理性的策

略选择是将自己利润中的一部分进行技术研发与创新,从而在当下和长期保持竞争优势和利润空间,
该领域中存在“熊彼特效应”[８].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１:农地“三权分置”能够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
(二)垄断势力对农地“三权分置”创新效应的影响

熊彼特指出,创新是企业参与竞争的关键方式[８].对于不同垄断势力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而言,其
受上游的影响不同,进而可能使得农地“三权分置”对创新的促进效应在垄断势力方面具有异质

性[２５],具体表现在要素成本和加工成本两个方面.
农地“三权分置”对农产品加工企业要素成本的影响,对不同垄断势力企业具有异质性.首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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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垄断势力的企业,尤其是独占特定产品或服务市场的垄断企业,能通过其超大的市场份额、不可替

代的供应渠道、低廉的加工成本对要素市场施加影响,享受要素的定价权[１３].受农产品不耐储存与

运输等因素影响,具有垄断势力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较大,能压低其农产品采购

价格,甚至趋近于边际成本[２３].其次,垄断势力强大的企业能采用大单交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优化供应链的方式,降低农产品交易中的谈判成本、摩擦成本、物流与仓储成本等[７],使其交易成

本保持在较低水平.最后,垄断势力强的企业能采用多元化的供应链、高效的供应链管理等方式,
改善农产品价格波动引起的现金流紧张、原料利用效率低等问题,从而使其要素管理成本保持在

较低水平.由于垄断势力强的企业具有上述影响供应商、控制要素成本的能力,使得农地“三权分

置”优化其农产品交易环境、降低要素成本的作用有限,因而对其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较小.因

此,相较于垄断企业,不具有垄断势力优势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能从农地“三权分置”中获得更多福

利,避免企业将大量人力、资金等资源运用到成本效益提升和经营风险防控中,从而提高研发和应

用新技术的速度.
农地“三权分置”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工成本的影响,对不同垄断势力企业亦具有异质性.一方

面,垄断势力强的企业可采用市场预测、供应链响应、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实现精准的库存管理与控

制.这种管理能力可以缓解季节性、农产品供给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管理

成本.对于垄断势力强的企业,农地“三权分置”改善其农产品初加工水平、平稳加工生产过程的作用

较小,释放的资源较少.另一方面,垄断势力强的企业可通过优选供应商、要求供应商使用特定技术

或设备、设定严格的质量标准等方式控制供应链[１３],确保农产品加工性能、初加工水平满足企业加工

需求.强垄断势力企业对供应商的影响力,保证了供应链的稳定,使农地“三权分置”降低其加工成本

的作用有限,因而对其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小.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２:农地“三权分置”的创新促进作用对垄断势力较弱的企业更大.

三、实证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１．数据来源.农产品加工业是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方法,对农业初级产品或中间产品进行

生产加工的工业部门.本文根据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４７５４－２０１７)④ ,参考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使用 Wind数据库中２００８—２０２１年农产品加工业上市公司数据

开展实证研究.需要说明的是,２００８年前上市公司存在研发支出数据披露不足的问题,因此样本起

始时间为２００８年.在剔除财务状况异常的“ST股票”公司、创新变量缺失样本,以及农地“三权分置”
政策实施后才上市的公司后,得到有效样本３６０６个.与其他企业数据库相比,上市公司数据有以下

优势:(１)上市公司需要公开财务和经营信息,接受外部监督,这使得数据更真实;(２)上市公司是科技

创新的中坚力量,研究上市公司创新更具有代表性;(３)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有利于观测农

地“三权分置”对不同垄断势力企业的影响.

２．变量定义.在被解释变量方面,本文采用创新投入测度技术创新,并使用创新产出变量进行稳

健性检验.其中,创新投入采用企业研发支出对数值衡量,反映企业在研发与创新活动中的投入情

况.用研发支出衡量创新的原因是,它是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最主要因素,众多学者借助其考察了企

业的创新能力或创新实践[７][８][９].而创新产出采用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衡量,反映企业研发与创新活

动的产出情况.
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农地“三权分置”和垄断势力.“三权分置”是将农地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

分离的一项农地制度改革,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２０１４年正式提出,地方通过颁发土

地经营权证书执行.这一政策在地方的执行时间有先后之分.本文参考周力和沈坤荣(２０２２)的研

究,基于北大法宝数据库,检索有关“三权分置”的省级政策,来确定每个企业所在省份开始“三权分

置”改革的时间点[２].另一方面,参考DeLoecker等(２０２０)的研究,将垄断势力定义为企业将产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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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维持在边际成本之上的能力,并采用DLW 方法测度[２６],详见参数估计部分.
在控制变量方面,参考已有研究,基于企业创新理论,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企业年龄、杠杆

率[６]、现金流量[１０]、两职代理[９]、产权属性、政府补助[１０]等因素.此外,参考李兰冰等(２０１９)的研

究,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反向代理企业成本[２７],以检验农地“三权分置”影响创新的路径.相关变量

定义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创新投入 企业研发支出的对数值

创新产出 企业专利申请数量

解释变量
三权分置 企业所在省份实施“三权分置”政策前为０,实施后为１
垄断势力 企业将价格维持在边际成本以上的能力,估计方法见下文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企业营业收入的对数

企业年龄 企业自成立起到相应年份存续的时间长度(年)
杠杆率　 企业权益资本与总资产的比率

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

两职代理 CEO和董事长两职合一取１,两职分离则取０
产权属性 国营或国有控股为１,否则为０
政府补助 企业从政府取得的货币性资产、非货币性资产以及技术支持的价值的对数值

机制变量 企业成本 基于LP法估计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二)参数估计与描述性统计

１．垄断势力测算.参考DeLoecker等(２０２０)的研究,采用 DLW 方法来测度垄断势力[２６].假设

存在生产函数 Q Ωit,Vit,Kit( ) ＝ΩitF Vit,Kit( ) ,Vit表示一系列可变投入,包括劳动、材料等,Kit表示固

定资产投入,Ωit表示希克斯中性的生产力.可得到拉格朗日目标函数 L Vit,Kit,Λit( ) ＝Pv
itVit＋

ritKit－Λit Q ( ) －Qit[ ] .其中,PV
it是投入品价格,rit是资本使用成本,Q ( ) 是技术方程,Λit是拉格

朗日乘数.可得到如下一阶条件:

∂Lit

∂Vit
＝PV

it－Λit
∂Q ( )

Vit
＝０ (１)

经调整,可得垄断势力的表达式为:

μit＝θv
it
PitQit

Pv
itVit

(２)

式(２)中,θV
it表示投入产出弹性,μit表示垄断势力.由式(２)可知,DLW 方法将垄断势力测度转

化为产出弹性估计.参考DeLoecker等(２０２０)的研究,采用双对数模型sit＝βvvit＋βkkit＋ωit＋εit估

计要素产出弹性[２６].其中,sit、vit、kit分别表示产出的对数值、可变投入的对数值、固定投入的对数

值;wit表示企业生产率,βv、βk 分别为对应的产出弹性.其中,可变投入产出弹性βv 就是θV
it的估计

值,将βv 代入式(２),得到垄断势力的估计式(３).式(３)中,Sit是产品价格(Pit)与产品数量(Qit)的乘

积,Cit是投入品价格(PV
it)与数量(Vit)的乘积,分别代表企业收入与企业成本,由此将垄断势力测度与

会计数据、弹性估计联系起来.

μ̂it＝βv
PitQit

Pv
itVit

＝βv
Sit

Cit
(３)

２．描述性统计.为比较农地“三权分置”带来的影响,本文根据农地“三权分置”政策实施的时点,
将样本分为“三权分置”前与“三权分置”后两部分,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２.可以发现,农
地“三权分置”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显著增加.同时,在农地“三权分置”后,
农产品加工业整体的垄断势力下降.这些描述性统计初步支持了农地“三权分置”促进农产品加工企

业创新的假说.

６２１



　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三权分置”前

均值 标准差

“三权分置”后

均值 标准差
均值差异

创新投入 １６．９５８ １．４６３ １７．５２０ １．４７８ ０．５６３∗∗∗

创新产出 １９．２４１ ４１．５４８ ２８．６５３ ５８．６６０ ９．４１２∗∗∗

垄断势力 １．３９２ ０．１６０ １．３４０ ０．２０７ ０．０５２∗∗∗

企业规模 ２１．６９１ １．０５０ ２２．００１ １．０５６ ０．３０９∗∗∗

企业年龄 １５．６５３ ４．９６７ ２０．０８７ ５．２３４ ４．４３４∗∗∗

杠杆率 １．８８４ ０．６４３ １．７２３ ０．５２７ ０．１６１∗∗∗

现金流量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１
两职代理 ０．２６５ ０．４２９ ０．３４５ ０．４６２ ０．０８１
产权属性 ０．３３４ ０．４７２ ０．２４６ ０．４３１ ０．０８８
政府补助 １５．７６２ １．６３５ １５．１１６ ２．０６９ ０．６４７∗∗∗

　　(三)实证模型设计

首先,参考周力和沈坤荣(２０２２)、Chari等(２０２１)的做法[２][２８],采用渐进DID方法来识别农地“三
权分置”的因果效应.模型如下:

Innit＝α０＋α１policyit＋α２Lit＋α３Innit－１＋∑αθCit＋μt＋ωi＋νj＋εit (４)
式(４)中,Innit代表企业i在t年的创新,policyit表示企业i所在省份在t年是否出台实施农地“三

权分置”的法规,Lit代表企业垄断势力.Cit表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杠杆率等.此

外,还纳入企业i在t－１年的创新投入Innit－１,以控制创新投入的连续性.μt、ωi 和νj 分别表示不随

时间、个体和区域变化的特征,即时间、个体与区域三个固定效应项,εit是扰动项.其中,α１ 反映“三
权分置”的创新促进效应,即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的整体影响,根据假说１,预期α１ 为正.

其次,为检验农地“三权分置”的竞争促进效应,即农地“三权分置”创新效应在垄断势力上的异质

性,参考范子英等(２０１８)的研究[２９],将Lit与policyit的交互项纳入模型,模型如下:

Innit＝β０＋β１policyit＋β２policyit×Lit＋β３Lit＋β４Innit－１＋∑βθCit＋μt＋ωi＋νj＋εit (５)
式(５)中,β２ 体现农地“三权分置”的创新促进效应因垄断势力不同而变化.根据假说２,“三权分

置”更显著地促进垄断势力较弱的企业创新,预期β２ 的符号为负.
最后,参考江艇(２０２２)的研究[３０],检验农地“三权分置”促进技术创新的机制,实证模型如下:

proit＝φ０＋φ１policyit＋φ２Lit＋∑φθCit＋λt＋ηi＋τj＋ξit (６)
式(６)中,proit为t年企业i的生产率,反向代理企业生产成本;农地“三权分置”为解释变量,控制

变量与模型(４)相同.如果农地“三权分置”对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φ１ 显著为正,则代表农地

“三权分置”能通过降低企业成本促进技术创新.

图２　平行趋势检验

在实证分析前,首先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如图２所示.政策发生前的系数均不显著,且数值较

小,表明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从动态效应来看,在
政策发生下一年,农地“三权分置”短暂产生创新促

进效应但不稳定,政策推行３年后,影响系数逐渐

稳定且显著,可见农地“三权分置”对农产品加工企

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以下分别基于模型(４)、模型(５)检验农地“三
权分置”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

农地“三权分置”创新效应在垄断势力上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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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竞争效应.经检验发现模型中存在组间异方差和组内自相关,为此,我们还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

法(FGLS)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列(１)和列(３)的结果显示,农地“三权分置”对农产

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说１得到支持.表３列(２)和列(４)的结果显示,三
权分置与垄断势力交互项对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农地“三权分置”的创新促进效

应对垄断势力弱的企业更显著,假说２得到支持.此外,垄断势力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间
接印证了理论部分的猜想:垄断势力强大的企业对供应商具有影响力,在要素成本与加工成本上具有

优势,从而有更多资源开展创新活动[７],即存在“熊彼特效应”.在此背景下,农地“三权分置”具有缓

解弱势农产品加工企业成本压力,促进其参与创新竞争的作用.
　表３ 农地“三权分置”、垄断势力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变量

OLS估计

(１) (２)

创新效应 竞争效应

FGLS估计

(３) (４)

创新效应 竞争效应

三权分置 ０．０７６∗∗∗ ０．３７９∗∗∗ ０．０７８∗∗∗ ０．３８３∗∗∗

(０．０２４) (０．１２３) (０．０２４) (０．１２５)
垄断势力 ０．３１３∗∗∗ ０．４７８∗∗∗ ０．３２５∗∗∗ ０．４９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９８) (０．０６７) (０．１００)
三权分置×垄断势力 ０．２２０∗∗∗ ０．２２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５)
创新滞后项 ０．８２８∗∗∗ ０．８２８∗∗∗ ０．８１９∗∗∗ ０．８１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企业规模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７∗∗∗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企业年龄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杠杆率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现金流量 ０．５３８∗∗∗ ０．５５８∗∗∗ ０．５４２∗∗∗ ０．５６２∗∗∗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９)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２)
两职代理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产权属性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政府补助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时间/个体/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２．２６７∗∗∗ ２．４７４∗∗∗ ２．３７２∗∗∗ ２．５７３∗∗∗

(０．４５６) (０．４７６) (０．４７４) (０．４９３)
观测值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二)内生性处理

由于垄断势力与技术创新可能存在反向关系,即技术创新影响企业垄断势力,使得企业垄断势力

存在内生性,导致估计结果有偏.鉴于此,本文参考 Goldsmith等(２０２０)的研究,构建垄断势力的

Bartik工具变量[３１],进行２SLS回归.Bartik工具变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g－i,j,t,t＋n＝
L－i,j,t＋n

L－i,j,t

－１ (７)

LIV
i,j,t＋n＝Li,t× １＋g－i,j,t,t＋n( ) (８)

首先,计算t到t＋n时段中,j行业中除i企业外的所有企业垄断势力的平均变化(g－i,j,t,t＋n),反

映行业整体的变化趋势.式(７)中,L－i,j,t、L－i,j,t＋n分别表示在t、t＋n时点上,j行业中除i企业以外

的所有企业的垄断势力均值.然后,将行业趋势与企业基期垄断势力Li,t相乘,就得到第t＋n期的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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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垄断势力的工具变量 LIV
i,j,t＋n.可见,该工具变量是企业垄断势力初期值 Li,t与同行趋势１＋

g－i,j,t,t＋n的乘积.其中,Li,t反映企业过去的垄断势力,与当前企业垄断势力息息相关;１＋g－i,j,t,t＋n描

述了企业垄断势力变化的宏观环境,与企业创新情况无关,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排他性要求[３１].
使用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KPL统计量均显著高于１％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KPW 统

计量均大于经验临界值１０,说明Bartik工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足或弱识别问题.表４列(２)和列(４)
显示,在纠正垄断势力与技术创新的反向因果后,农地“三权分置”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创新促进效应

与竞争促进效应仍然显著.
　表４ 内生性处理

变量

创新效应

(１) (２)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竞争效应

(３) (４)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BartikIV ０．６７８∗∗∗ ０．５７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５)
垄断势力 ０．３３８∗∗∗ ０．５６５∗∗∗

(０．１０２) (０．１５９)
三权分置 ０．０７６∗∗∗ ０．４７９∗∗∗

(０．０２４) (０．１７６)
三权分置×垄断势力 ０．２９４∗∗

(０．１２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个体/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KPL检验 １３６．６８３∗∗∗ １１０．３５５∗∗∗

KPW 检验 ２０６．６０２ ８２．４７６
观测值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三)稳健性检验

１．安慰剂检验.要得出农地“三权分置”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的结论,还需要排除以下潜在

可能性:一方面,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新的科技成果逐渐应用于农产品加工领域,本文关注的政策效

应可能由行业发展趋势引起;另一方面,创新效应还可能由其他全国性重大政治、经济政策导致.为

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各地出台“三权分置”法规的时间点提前３年,以排除行业发展趋势;同时,
由于全国性政策影响其他领域的加工企业,而农地“三权分置”与其他领域企业不具有关联,可将农产

品加工业外的制造企业作为安慰剂样本,以排除全国性政策的影响.表５列(１)和列(２)表明,政策出

台３年前,虚拟的政策冲击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创新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表明本文关注的政策效

应不是由行业发展趋势所致.表５列(３)和列(４)显示,当以非农加工企业为安慰剂样本时,农地“三
权分置”对其技术创新不具有显著影响,表明本文关注的政策效应不是由全国性政策所致.
　表５ 安慰剂检验结果

变量

排除行业发展趋势

(１) (２)

创新效应 竞争效应

排除全国性政策影响

(３) (４)

创新效应 竞争效应

政策冲击 ０．０８０ ０．２６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８１) (０．２９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１)

垄断势力 ０．１７５∗ ０．２９１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７
(０．１０４) (０．１９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５)

政策冲击×垄断势力 ０．１３２ ０．０１６
(０．１８８) (０．０６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个体/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１１２５１ １１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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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其他稳健性检验.由于不同省市农地要素市场化水平存在差异,不同地区在执行农地“三权

分置”政策时,可能有不同的效果.参考 Gilje和 Taillard(２０１６)的方法,加入省份虚拟变量与时间趋

势的交互项,对省市间可能存在的非平行趋势进行控制[３２].同时,还使用创新产出替换创新投入作

为被解释变量,检验结论的稳健性.由于部分样本的创新产出为零,使用 Tobit模型估计新方程.表

６列(１)和列(２)显示,在控制非平行趋势后,农地“三权分置”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创新与竞争促进效

应依然显著;表６列(３)和列(４)显示,在更换被解释变量后,农地“三权分置”的创新效应与竞争效应

同样显著.
　表６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控制非平行趋势

(１) (２)

创新效应 竞争效应

更换被解释变量

(３) (４)

创新效应 竞争效应

三权分置 ０．１５６∗∗∗ ０．４４２∗∗∗ ０．５３４∗∗∗ ０．８１１∗∗∗

(０．０４３) (０．１２９) (０．０６４) (０．２４２)
垄断势力 ０．３１４∗∗∗ ０．４７２∗∗∗ １．１２３∗∗∗ ０．４６６∗∗∗

(０．０６５) (０．０９８) (０．１３８) (０．１５３)
三权分置×垄断势力 ０．２１１∗∗ ０．３６８∗∗

(０．０８６) (０．１７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个体/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虚拟变量×时间趋势 是 是 — —
观测值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四)机制检验

本文基于模型(６),检验农地“三权分置”通过降低企业成本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的机

制.由表７列(１)和列(２)可知,当以LP法估计的全要素生产率反向代理企业成本时,农地“三权分

置”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农地“三权分置”具有降低企业成本的作用,能通过降

低企业成本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表７列(３)和列(４)表明,在更换机制变量测度方法,使用

OP法估计全要素生产率后,农地“三权分置”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成本的影响仍然显著.同时,农产品

加工企业垄断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支持了理论部分的猜想:垄断势力强大的

农产品加工企业在成本上具有优势.
　表７ 农地“三权分置”影响技术创新的机制检验

变量

因变量:基于LP法的 TFP

(１) (２)

OLS估计 FGLS估计

因变量:基于 OP法的 TFP

(３) (４)

OLS估计 FGLS估计

三权分置 ０．０７４∗∗ ０．０８１∗∗∗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９)
垄断势力 １．６１２∗∗∗ ２．３４２∗∗∗ １．６０８∗∗∗ ２．２４５∗∗∗

(０．０５５) (０．１５１) (０．０５５) (０．１４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个体/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３０９３

　　(五)进一步讨论

考虑到农产品加工的涵盖范围广、品种多,而加工不同类型农产品对要素市场的依赖度不同,本
文进一步比较农地“三权分置”对不同类型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影响.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定

义,并参考上市公司披露的核心业务信息,将样本分为林产品加工业、种植加工业和养殖加工业三个

子样本,通过分组回归与似无相关模型(SeeminglyUnrelatedRegressions,SUR)检验农地“三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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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对不同类型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８所示.由农地“三权分置”的影响系数可知,
其对林产品加工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强.SUR检验显示:林产品加工企业与种植加工企业的组

间系数差异在０．０１６的水平上显著;林产品加工业与养殖加工业的组间系数差异在０．０１８的水平上显

著;而种植加工业与养殖加工业的组间系数差异未得到统计支持.以上结果表明,农地“三权分置”对
林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种植加工企业与养殖加工企业.其原因可能在于农地

“三权分置”带来的农地规模化经营,能促进林上种植与林下种植协同,实现更高水平的规模经济与范

围经济,进而强化了农地“三权分置”的经济后果.
　表８ 基于农产品类型的分类分析

变量
(１)

林产品加工企业

(２)

种植加工企业

(３)

养殖加工企业

三权分置 ０．８１４∗∗∗ ０．３０６ ０．６９４
(０．２９７) (０．２２０) (０．４４３)

垄断势力 １．０２６∗∗∗ ０．４３１∗∗ ０．１０７
(０．２８７) (０．１６６) (０．４１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个体/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３３３ １５３５ ２２５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农地“三权分置”视角,考察中国农地制度改革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分析

创新效应在垄断势力上的异质性.在此基础上,利用２００８—２０２１年农产品加工业上市公司数据,采
用渐进DID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农地“三权分置”能够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创新,该结论在排除行业趋势、全国性政

策影响、控制非平行趋势后依然稳健.该结论体现了农地制度改革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的积

极影响.虽然农地“三权分置”后,农地市场基础制度已基本确立,但还需要不断优化“三权分置”的政

策环境和配套措施.可以通过完善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立第三方服务平台、完善法律服务内容以

及健全纠纷违约处置机制等方式,增强农地要素管理的规范性与灵活性,推动农地市场进一步发展.
第二,农地“三权分置”通过降低农产品加工企业成本促进技术创新.这一结论体现了企业成本

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的重要影响,有两方面的政策启示.一方面,要素成本是农产品加工企业成本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技术创新有重要影响.为此,可从优化农产品供给入手,通过完善农产品认证

体系,引导农产品可加工性、标准化以及耐储存水平提升,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另一方面,
加工工艺直接影响生产成本,也是影响企业成本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产学研融合,鼓励各类专家入

园区、进企业等方式,为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促进新知识、新技术流向企业,推动加工技术

更新换代,促进技术创新.
第三,农地“三权分置”的创新促进作用对弱垄断势力企业更显著,有助于推动弱势企业参与创新

竞争.这一结论在处理垄断势力与技术创新的内生性后仍显著,并有两方面的政策启示.一方面,这
种异质性体现了垄断势力在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容易造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

面.因此,有必要对农产品加工企业不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管,通过增强政府监督管理职能,提升市场

配置资源的能力,以确保公平竞争,让弱势企业拥有参与创新竞争的机会.另一方面,农地“三权分

置”对弱势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显示了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农产品加工业竞争的重要

影响.可以从农村技术、信息和金融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加强下游加工企业竞争,从而

培养一批创新能力强、引领作用突出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带动农业产业链的现代化.
第四,农地“三权分置”对林产品加工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较大.这一结论显示了林地“三权分

置”、林地规模化经营对林产品加工企业创新的重要影响,有两方面的政策启示.一方面,将各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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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林业主管部门的能动性和市场自适应性有机衔接起来,围绕林地承包权、经营权保障不足,林地流

转合同纠纷多,林权流转管理和服务不到位等问题,深化林地产权制度与市场制度改革.另一方面,
推动林地经营规模化,通过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实施林业补贴的方式促进林地经营权流转.同时,积
极开展林地抵押贷款,帮助相关企业融资,推动林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进而促进林产品加工业高质

量发展.

注释:

①摘自中研普华研究院«２０２２—２０２７年农副产品加工产业深度调研及未来发展现状趋势预测报告».
②垄断势力是指企业将价格维持在边际成本以上的能力,这种能力源于生产效率优势或要素市场占优.
③研发创新是企业参与竞争的重要方式,企业为获取竞争优势不断创新并竞相超越的过程被称为创新竞赛.追随企业的研发创

新活动越多,与领先企业的创新差距越小,越容易形成“你追我赶”的竞争态势,从而推动技术进步.
④根据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４７５４－２０１７),农产品加工业可划分为:农副食品加工业(C１３)、食品制造业(C１４)、饮料制

造业(C１５)、纺织业(C１７)、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C１８)、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C１９)、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C２０)、
家具制造业(C２１)、造纸及纸制品业(C２２)、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C２３)和橡胶制品业(C２９).

参考文献:

[１]洪银兴,王荣．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土地流转研究[J]．管理世界,２０１９(１０):１１３—１１９．
[２]周力,沈坤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农户增收效应———来自“三权分置”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２０２２

(５):１４１—１５７．
[３]纪月清,杨宗耀,方晨亮,等．从预期到落地:承包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户土地转出决策? [J]．中国农村经济,

２０２１(７):２４—４３．
[４]李博,王瑞梅,卢泉．经营权不稳定是否阻碍了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投资[J]．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２２(５):

１０５—１１６．
[５]Aghion,P．,Bloom,N．,Griffith,R．,etal．CompetitionandInnovation:AnInvertedU Relationship[J]．

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２００５,１０３(２):２７７—３０４．
[６]刘华,王姣,陈力朋．财政透明、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投入[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３(４):７０—８０．
[７]袁歌骋,潘敏,覃凤琴．数字产业集聚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３(１):１４６—１６０．
[８]Aghion,P．,Akcigit,U．,Howitt,P．LessonsfromSchumpeterianGrowthTheory[J]．AmericanEconomic

Review,２０１５,１０５(５):９４—９９．
[９]Liu,B．,Zhou,W．,Chan,K．C．CorporateExecutiveswithFinancialBackgrounds:TheCrowdingＧoutEffect

onInnovationInvestmentandOutcomes[J]．JournalofBusinessResearch,２０２０,１０９(１０):１６１—１７３．
[１０]张学功．财政补贴、财务政策与农业上市公司的科技创新———基于贝叶斯层次方程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

济,２０１３(６):７４—８５．
[１１]赵景峰,张静．金融发展对中国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J]．理论学刊,２０２０(６):５５—６３．
[１２]黄龙俊江,刘玲玉,肖慧,等．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技术效率与农业经济发展———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

型的实证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２１(１２):１０７—１１３．
[１３]盖庆恩,朱喜,程名望,等．要素市场扭曲、垄断势力与全要素生产率[J]．经济研究,２０１５(５):６１—７５．
[１４]徐玉婷,黄贤金,徐国良,等．“三权分置”背景下多元经营主体农地利用效率———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

实证经验[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１(１０):２５５７—２５６８．
[１５]戴魁早,刘友金．要素市场扭曲与创新效率———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２０１６

(７):７２—８６．
[１６]Murphy,K．M．,Andrei,S．,Vishny,R．W．WhyIsRentＧseekingSoCostlytoGrowth[J]．AmericanEcoＧ

nomicReview,１９９３,８３(２):４０９—４１４．
[１７]Yang,D．,Fan,Y．,Zeng,Y．,etal．MeasurementofMarketPowerofAgriculturalIndustrialOrganizations

inChina:EvidencefromtheStochasticFrontierApproach[J]．AppliedEconomicsLetters,２０２３(１２):１—７．
[１８]Chen,Y．StrategicBiddingbyPotentialCompetitors:WillMonopolyPersist[J]．JournalofIndustrialEcoＧ

nomics,２０００,４８(５):１６１—１７５．
[１９]Etro,F．InnovationbyLeaders[J]．EconomicJournal,２００４,１１４(１２):２８１—３０３．
[２０]Sprong,N．,Driessen,P．H．,Hillebrand,B．MarketInnovation:AliteratureReviewandNewResearchDiＧ

rections[J]．JournalofBusinessResearch,２０２１,１２３(５):４５０—４６２．
[２１]Reinganum,J．UncertainInnovationandthePersistenceofMonopoly[J]．AmericanEconomicReview,

２３１



１９８３,７３(１１):７４１—７４８．
[２２]申始占．农地三权“分置”的困境辨析与理论建构[J]．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８(７):４６—５７．
[２３]杨瑞龙,聂辉华．不完全契约理论:一个综述[J]．经济研究,２００６(２):１０４—１１５．
[２４]黄炎忠,罗小锋,唐林,等．绿色防控技术的节本增收效应———基于长江流域水稻种植户的调查[J]．中国人

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０(１０):１７４—１８４．
[２５]黄先海,宋学印．准前沿经济体的技术进步路径及动力转换———从“追赶导向”到“竞争导向”[J]．中国社会

科学,２０１７(６):６０—７９．
[２６]DeLoecker,J．,Eeckhout,J．,Unger,G．TheRiseofMarketPowerandtheMacroeconomicImplications

[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２０２０,１３５(２):５６１—６４４．
[２７]李兰冰,阎丽,黄玖立．交通基础设施通达性与非中心城市制造业成长:市场势力、生产率及其配置效率

[J]．经济研究,２０１９(１２):１８２—１９７．
[２８]Chari,A．,Liu,E．M．,Wang,S．Y．,etal．PropertyRights,LandMisallocation,andAgriculturalEfficienＧ

cyinChina[J]．TheReviewofEconomicStudies,２０２１,８８(４):１８３１—１８６２．
[２９]范子英,张航,陈杰．公共交通对住房市场的溢出效应与虹吸效应:以地铁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８

(５):９９—１１７．
[３０]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２(５):１００—１２０．
[３１]Goldsmith,P．P．,Sorkin,I．,Swift,H．BartikInstruments:What,When,Why,andHow[J]．American

EconomicReview,２０２０,１１０(８):２５８６—２６２４．
[３２]Gilje,E．P．,Taillard,J．P．DoPrivateFirmsInvestDifferentlythanPublicFirms? TakingCuesfromthe

NaturalGasIndustry[J]．JournalofFinance,２０１６,７１(４):１７３３—１７７８．

RuralLandSystemReform,MonopolyPowerandInnovationin
AgriculturalProductProcessingEnterprises
ZENGYing　YANGDan　LIUZimin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００,China)

Abstract:InnovationplaysacrucialroleinrevitalizingruralindustriesandpromotinghighＧquality
agriculturaldevelopment．Thispaperconstructsthetheoreticalframeworkofhow Chineserural
landsystemreformfosterscompetitionandinnovationinagriculturalproductprocessingenterprises
fromtheperspectiveofthe＂ThreeRightsSeparation＂．Bytreatingthe＂ThreeRightsSeparation＂
ofagriculturallandsystemreformasaquasiＧnaturalexperimentandutilizingdifferenceＧinＧdifferＧ
encesmethod,thisstudytakesempiricallytestsusingthedataoflistedcompanies．Theresearch
findingsareasfollows．Theimplementationofthe＂ThreeRightsSeparation＂hasasignificantposiＧ
tiveimpactontechnologicalinnovationinagriculturalproductprocessingenterprises,thiseffectis
biggerforweak monopolyenterprises,theseresultsremainrobustwhenindustrydevelopment
trends,nationalpolicyinfluencesandnonＧparalleltrendsaretakenintoaccount．ThemechanismaＧ
nalysisrevealsthatthe＂ThreeRightsSeparation＂promotestechnologicalinnovationbyreducing
thecostsofagriculturalproductprocessingenterprises．Moreover,theinnovationpromotingeffect
ofthe＂ThreeRightsSeparation＂issignificantlyhigherintheprocessingofforestproductscomＧ
paredtoplantingandbreedingprocessingenterprises．Thispaperprovidesempiricalevidencethat
contributestoabetterunderstandingoftheeconomiceffectsofChineserurallandsystemreform．
Keywords:ThreeRightsSeparation;TechnologicalInnovation;MonopolyPower;QuasiＧnatural
Experiment;AgriculturalProductProcessing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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